
 

※ 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應以將來公告發布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 

變更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公園兼體育場用地為宗教專用區）（供大同佛道院使用）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民國110年10月25日府授都計字第1100256007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更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公園兼體育場用地為宗教專用區）(供大同佛道

院使用)」案計畫書、圖，自 110 年 10 月 29 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 110 年 10 月 29 日起 30 日。 

二、公告地點：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本市南屯區公所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各 1 份(前述計畫書、圖置於本市南屯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

畫科供各界公開閱覽。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 110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假本市南屯區公所 3 樓第二

會議室舉行(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 679 號 3 樓)。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

建議事項、變更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 1 式 3 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計畫內容概述 

一、計畫緣起 

    本案大同佛道院因所屬土地使用分區為公園兼體育場用地，自臺中市都市計畫發布實施至今未辦理開闢使

用；且大同佛道院業於 105 年 8 月 30 日取得臺中市政府核發之寺廟登記證（中市寺補字第 0336 號)，其創立

期間並多次舉辦相關公益活動，包括捐贈物資於予台中市愛心家園及舉辦相關茶道與繪畫等課程供民眾參與等，

然而因土地未能符合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之規定，故於辦理變更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時，提

出陳情建議將土地變更為宗教專用區；惟因未能於通盤檢討審議期間提供相關變更為宗教專用區範圍實測圖說

及預為分割地籍圖說等資料，致無法確認實際變更範圍；因此，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2 次會議決議

事項，予以暫予保留，並請大同佛道院於變更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經部都

委會審議通過之日起一年內提具變更計畫書圖，依法定程序辦理變更。 

    大同佛道院除已依據教育部 108 年 5 月 14 日臺教秘（五）字第 1080068942 號函規定，配合教育部相關

規定支付南屯區寶山段 118-14 及 118-15 等二筆地號土地之通行償金，符合「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

檢討變更處理原則」臨接寬度達 6 公尺以上之現有巷道規定外；並在不增加使用學產土地範圍之前提下，依據

教育部「學產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核發審查要點」，將本案申請範圍南屯區寶山段 118-13 地號土地，按都市計畫

法相關規定辦理變更作業。 

 

 

二、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2 次會議第四案決議事項辦理。 

三、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案變更範圍自「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內之公園兼體育場用地，面積為 1,112 平方公

尺。位於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三段及忠勇路交會處，土地包括臺中市南屯區寶山段 118-13 地號土地，

謄本面積為 1,112 平方公尺。 

四、變更主要計畫內容 

本案擬變更部分公園兼體育場用地為宗教專用區，變更面積約為0.11公頃（1,112平方公尺），其

變更計畫內容如下表，變更位置如變更位置示意圖。 

 變更計畫內容明細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公園兼體育

場用地（公兼

體一）範圍內 

臺中市南屯

區 寶 山 段 

118-13 地號

土地 

公園兼體育場

用地 

（公兼體一） 

（0.11公頃） 

宗教專用區 

（0.11公頃） 

1.本案申請範圍使用分區係為公園兼體育場用地，自都市計畫發布實

施已來至今，仍未辦理開闢使用；又申請者業於民國 105 年 8月 30

日取得臺中市政府寺廟登記證（中市寺補字第 0336 號）；惟因用地

尚未符合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之規定，故為能讓土地使用分區符合實

際使用需求，爰依據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土地變更申請作業。 

2.然而，本案係為「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編號逕 76 之暫予保留案，前因未能提供變更為宗教專

用區範圍實測圖說及預為分割地籍圖說等資料，致無法確認實際變

更範圍，爰建議暫予保留，並請申請者於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經部都委會審議通過之日起一

年內提具變更計畫書圖，依法定程序辦理變更。 

3.本案現已依據教育部 108年 5月 14日臺教秘（五）字第 1080068942

號函規定，除配合教育部相關規定支付南屯區寶山段 118-14及 118-

15 等二筆地號土地之通行償金，符合「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臨接寬度達 6公尺以上之現有巷道規定外；

並在不增加使用學產土地範圍之前提下，依據教育部「學產土地使

用權同意書核發審查要點」，將本案申請範圍南屯區寶山段 118-13

地號土地，按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變更作業。 

4.有關公共設施用地規劃部分，係依據「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第五點原則二規定，應提供變更後土地總

面積百分之十五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本案申請變更面積為 1,112 平

方公尺，按前開規定應提供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 167 平方公尺；依

據教育部 108 年 5 月 14 日臺教秘（五）字第 1080068942 號函第五

點略以：「…因本案土地為國有土地，爰請貴會自行負擔變更都市計

畫回饋代金，而非採取捐贈（學產）土地方式回饋」，故捐贈公共設

施用地部分，本案將改採回饋代金之方式辦理。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宣傳單 



 

※ 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應以將來公告發布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公園兼體育場用地為宗教專用區）（供大同佛道院使用）案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 

編 號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免填) 

一、 土地標示： 

段 

小段 

地號 

 

二、 門牌號碼： 

區    路 

段    街 

巷    弄 

號    樓 

  

填表時請注意：    

一、 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  

二、 建議理由及事項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  

三、 「編號」欄請免填。  

四、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建議事項、變

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 1 式 3 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五、 陳情意見可親送或寄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588 號，電話：（04）

22289111 轉分機 65201。 

是否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是  □否 

陳情人或團體代表：                   簽章 

連絡電話： 

連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變更位置示意圖 


